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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72/L.51 和 A/72/L.51/Add.1)] 

 72/277. 制定全球环境契约 

 大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 《21

世纪议程》、3 《进一步执行〈21 世纪议程〉方案》、4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

宣言》5 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6 

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7 以及联合国经

济、社会和环境领域所有主要大型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认识到国际环境法规定的现有义务和承诺，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斯德哥尔摩(A/CONF.48/14/Rev.1)，

第一部分，第一章。 

 2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

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 

 3 同上，附件二。 

 4 第 S-19/2 号决议，附件。 

 5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 

 6 同上，决议 2，附件。 

 7 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https://undocs.org/ch/A/72/L.51
https://undocs.org/ch/A/72/L.51/Add.1
https://undocs.org/ch/A/RES/72/277
https://undocs.org/ch/A/CONF.48/14/Rev.1
https://undocs.org/ch/A/RES/S-19/2
https://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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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里约宣言》的各项原则， 

 又重申其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一套全面、意义深远和以人为中心的具有

普遍性和变革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承诺为在 2030 年前全面执行这

一议程做出不懈努力，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包括极端贫困是最大

的全球挑战，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要求，并决心采用均衡和统筹兼

顾的方式，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千年发展目标成就

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争取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 

 注意到 2017 年 9 月 19 日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的会外举行了题为“全球环

境契约峰会”的高级别活动， 

 强调指出需要继续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以全面一致的方式应对环境退化

带来的挑战， 

 1. 请秘书长向 2018 年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基于实证的技术报告，

确定并评估国际环境法和与环境有关的各项文书可能存在的欠缺，以加强这些法

律和文书的执行工作； 

 2. 决定在大会的主持下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以酌情审议该

报告并讨论各种选项，以消除国际环境法和与环境有关的各项文书可能存在的欠

缺，并在认为必要时，讨论一项国际文书的范围、界限和可行性，以期在 2019 年

上半年向大会提出建议，其中可包括为通过一项国际文书召开一次政府间会议； 

 3. 又决定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的

所有成员开放； 

 4. 还决定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会议将向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决议规定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有关非政

府组织开放，并向已获得认可参加相关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开

放，8 它们可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但前提是除非工作组在具体情况下另有决定，

参与意味着出席正式会议，获得正式文件副本，将它们的材料提供给代表，及酌

情让它们当中数量有限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5. 决定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应举行以下会议，并按照惯例提供口译服务： 

 (a) 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结束前，在纽约举行为期三个工作日的组织会议，

以审查与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安排有关的事项，包括会议的会期、次

数和地点(内罗毕)； 

 (b) 在提交秘书长报告至少一个月后在内罗毕举行实质性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8 是指已获得认可参加下列有关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和关于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

首脑会议。 

https://undocs.org/ch/A/RES/70/1
https://undocs.org/ch/19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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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主席任命两名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共同主

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一名，由其负责通过与所有会员国、各区域组及所

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定期协调和协商，监督工作组的磋商，并着重指出，工作组

的工作必须开放、透明和包容各方； 

 7. 决定与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工作有关的费用应由自愿捐款支付； 

 8. 请秘书长作出安排，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不妨碍其目前由自愿捐款供

资的方案活动的前提下，利用自愿捐款提供实务支助，包括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

作组开展工作所必需的一切协助、秘书处服务及必要背景资料和有关文件的提供，

并酌情由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基金和方案提供补充； 

 9. 确认上述进程不应损害现有相关法律文书和框架以及相关的全球、区域

和部门机构； 

 10. 请秘书长为支持这一进程设立一项特别自愿信托基金，并邀请会员国、

国际金融机构、捐助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自然人和法人向该自愿

信托基金提供财政捐助； 

 11. 又请秘书长设立一项特别自愿信托基金，用于协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出席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

组会议，包括为每个国家出席每次会议的一位代表支付每日生活津贴以及经济舱

旅费，并邀请会员国、国际金融机构、捐助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

自然人和法人向该自愿信托基金提供财政捐助。 

 

2018 年 5 月 10 日 

第 88 次全体会议 

 


